
新加坡商 Dynami申請受讓亞洲付費電視信託基金

(APTT)之信託基金管理人(MAMPL)100%股權案公聽會

會議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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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聽會議題陳述意見摘要彙整

議題1 是否影響國家安全

受讓方：
Dynami

本交易不會影響國家安全：
1. 本案是由呂芳銘先生及郭台銘先生以其個人的資金進行投資，而無其他陸資、黨政軍或外
國人之資金，故信託資產之營運及管理，不受到任何黨政軍、陸資或外國人資金之影響。

2. 本案所涉為系統業者，並非頻道內容供應商，且 APTT 旗下有線電視系統台已有公平、合
理及無差別待遇之上下架之機制，此機制亦受主管機關監督。

綜上，本案並無受陸資脅迫影響我國媒體環境、言論自由及國家安全之情形。

議題2 是否妨害或不利產業健全發展

受讓方：
Dynami

本案有利產業健全發展：
申請人將致力與資通信產業合作，強化台灣數位匯流、智慧生活之發展，提升有線電視系統台
產業的健全發展物聯網及智慧生活之發展，提升有線電視系統台產業的健全發展。

議題3 是否妨礙公平競爭或限制競爭

受讓方：
Dynami

本案不會妨礙公平競爭：
本案對於 APTT 旗下有線電視系統台之訂戶數及市佔率並無影響，亦無集中化之效果，仍維持
現有之有線電視產業水平競爭狀態。本案實行後，對於有線電視產業垂直及水平之競爭並無影
響，故不會妨礙公平競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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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聽會議題陳述意見摘要彙整

議題4 公眾接近管道之開放性

受讓方：
Dynami

本案可提高公眾接近管道之開放性：
申請人本案如經核准後，關於提高公眾接近管道之開放性之計畫如下：
1. 提昇節目品質，並因應高畫質時代的來臨，採購高畫質數位攝影、剪輯器材、攝影棚。
2. 提高APTT旗下有線電視系統台地方自製頻道的節目製作經費。
3. 在公用頻道方面，各系統台均設置供民眾申請使用之剪輯室，申請人亦擬每年投入一定金
額從事相關設備之維護與宣傳。

4. APTT旗下有線電視系統台除擬運用跑馬燈字幕、公司網站、電視廣告等多重方式，宣傳鼓
勵收視戶使用公用頻道外，亦擬透過參與各項社會活動的機會，設置公用頻道宣傳攤位，
透過近距離與民眾接觸直接宣傳公用頻道，提高地方居民對地方媒體的近用程度。

議題5 頻道內容之多樣性

受讓方：
Dynami

本案有助於頻道內容之多樣性：
APTT旗下有線電視系統台已訂定公平、合理及無差別待遇之上下架規章，並按規定呈報NCC
備查，未來頻道上下架將依據該規章實施，有助於頻道內容之多樣性。

議題6 消費者利益之保障與回饋

受讓方：
Dynami

本案有助於消費者利益之保障與回饋：
申請人承諾將致力提升品質以利消費者權益之保護。申請人及經營團隊未來將以提供收視戶更
多元化之加值服務為主要發展策略。本交易完成後，APTT旗下有線電視系統台之經營將會強
化系統網路品質（包含網路優化，大量鋪設光纖和採用WDM、DWDM以及RFOG的技術來做
光節點切割）及發展智慧生活、物聯網之應用，有助消費者利益之保障與回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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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聽會議題陳述意見摘要彙整

議題7 經營效率之提升

受讓方：
Dynami

本案有助於APTT旗下系統台之經營效率提升：
申請人將在APTT旗下有線電視系統台之良好基礎上，注入更多有關數位匯流及智慧生活之理
念及執行計畫。未來數位匯流所規劃提供之服務及應用預計將包括：教育學習、影音娛樂、家
庭社交、智慧家電、智慧保全、能源管理等，除提供消費者更多元便利之智慧服務外，並提升
經營效率。

議題8 對於媒體相關市場之影響

受讓方：
Dynami

本案對媒體相關市場有正面影響：
申請人及其股東均未控制其他平面或電子媒體，且APTT旗下有線電視系統台已落實執行公平
上下架機制，並受主管機關監督，故本案不會造成媒體壟斷或言論自由受限。

議題9 其他有助於公共利益目標者

受讓方：
Dynami

本案有助於公共利益目標之達成：
綜上所述，申請人認為本案對台灣有線電視系統台的發展以及數位匯流及智慧生活的引進，將
有所貢獻。本案通過後，可促進通訊傳播新技術及服務之發展，且有利數位匯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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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聽會議題陳述意見摘要彙整

轉讓方意見陳述

轉讓方：
Macquaire

本公司對於本交易案樂觀其成。
基本上Macquaire集團對於經營有線電視系統在過去這些年來都是非常順利，而且也都能完全
遵守國內相關法規，並能達到政府所期望之各項政策目標。我們相信本交易案並不會影響我
們目前所進行的各項工作，希望本交易案能夠順利通過。

登記發言者意見陳述

CBIT：
彭淑芬

本案是「信託基金管理人股權移轉案」，對有線廣播電視市場並未造成改變，故協會立場贊
成本受讓案。



10

公聽會意見交流

第一輪意見交流

郭委員文忠 1. 以3%的股權持有經營模式，本人覺得並不是太健康正常的方式。本案前次交易為102年，
當時5月Macquaire於新加坡上市，而後以先上車後補票之方式於12月經本會568次委員
會議決議通過，此種事後補正之方式當時委員間已有不同意見。此3%的結構所謂的不
健康，乃是除了將造成經營權的不穩定外，也存在公司治理之問題，對於之後背後有可
能增資之可能性也會產生不利的影響。儘管受讓者已提出可以經基金管理會同意後進行
增資，然此情況在實務上甚少。另外我們觀察到旗下的有線電視台在近幾年也並未有資
本增加，反而卻是負債不斷提高的情形。因此本人表示3%的持股結構並不是太健康。

2. 黨政軍的條款在此架構下應該如何規範，機制為何。事實上在海外上市的這種情況下，
其背後仍有無法完全處理到的地方。受讓者所提出有關監督的機制，皆是針對持有人的
名單是否具有新加坡國籍等等，然這些法人背後是否有違反黨政軍的情況，是無法完全
確保的。

3. 外界所關切的中資疑慮，在這樣的投資機制下也將有潛在的問題。因持有者皆以法人居
多，以目前機制其實無法完全確保這些法人背後資金是否有涉及中資的情況。

4. 期許在此併購案中，能就前述不健康的投資架構與背後潛在的問題能有所加強。

謝處長煥乾 1. Macquaire在併購時，有向銀行團聯貸，能否就此聯貸案的所有債務，包含貸款、聯貸
債務人、聯貸保證人為哪些、聯貸金額目前總金額狀況為何等事項說明。如果本交易案
完成後，前述情況是否會持續亦或有調整？

2. 除了TBC旗下的系統經營外，買方未來在相關連的頻道或是頻道內的節目製作方面是否
有任何投資計畫，亦請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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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聽會意見交流

第一輪意見交流

陳處長國龍 1. 依照有廣法第37條第1項規定，系統經營者應訂定公平、合理及無差別待遇之上下架規
章，且同條第4項規定系統經營者不得以不正當方法對公眾收視聽之播送平臺事業給予
差別待遇。請教買方當事人，目前在整個有線電視市場上出現一些競爭秩序的問題，請
就此情節說明立場為何。

2. 在促進通訊傳播的新技術的服務與發展部分上，預計多久可以提升為DOCSIS3.1。未來
是否有明確的時程規劃？另外針對未來數位匯流部分，在年底完成全面數位化後，如何
加強數位匯流相關加值服務的應用?

受讓方：
Dynami

1. 就3%的投資架構是否會造成不穩定或財務上的困擾或不健康情況的部分，其實經營權
與所有權的分離為目前全球公司發展的常態。以美國為例，於1960年代末時，前200大
的非金融公司，大致上就已無經營權與所有權完全合一的情況。國內企業台積電的所有
經理階層持股也不過7.3%，其中還包括開發基金的持股，但我們從未質疑是否會有經
營權或財務上不穩定的情況。一個公司的經營是否穩定取決於其經營績效與經營狀況，
經營地良好的話自然會獲得股東或信託憑證持有人的支持，我們認為比例上不見得與經
營團隊持股多寡或穩定程度有直接的關連性。

2. 黨政軍機制或中資外資疑慮問題，如同委員所述，現行制度下目前便是如此進行。我們
當然倚賴在新加坡上市時的事前KYC或是申報的程序。目前沒有相關的問題，而且此
項機制在交易前後也都會繼續維持沒有改變。

3. 有關上下架機制的部分，原則上我們都希望能配合主管機關對於上下架的要求。因為此
項機制在事前與事後都會透過主管機關的監督，所以此部分主管機關的意見我們自當會
繼續遵循。

4. 另外其它有關DOCIS3.0到3.1的時程與數位匯流加值化的安排，事後我們會再與當事人
瞭解後就可行的方案向貴會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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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聽會意見交流

第一輪意見交流

TBC法務長:
林志峰

1. 亞洲付費電視信託基金(Asian Pay TelevisionTrust，「APTT」)於2013 年5 月在新加坡首
次公開發行時，總共發行1,436,800,000 個信託單位(每單位星幣0.97 元)，總計金額約為
新加坡幣1,393,696,000元，相當於新台幣33,239,649,600 元整(以財政部關務署匯率資料
系統所得當時匯率約為1:23.8500 計算)。根據台灣法令對於公開發行公司董事持股成數
要求而言，依公開發行公司董事監察人股權成數及查核實施規則第2 條第1 項第6 款規
定，公開發行公司實收資本額超過新臺幣一百億元在五百億元以下者，其全體董事持有
記名股票之股份總額不得少於百分之三，全體監察人不得少於百分之0.3。準此，
Dynami擬認購持有已發行之APTT 信託單位之百分之三，應係符合台灣現行法令對於公
開發行公司董事持股成數的要求。

2. 另外有關Macquaire於2006年購入TBC時確實有貸款情況，然迄今10年期間，有借新還
舊。所以各金額為多少，尚須檢視每個系統台的財報。此外借款人與保證人為誰，尚無
法一下子回答，印象中為各系統台與境內及境外之控股公司應該都是共同借款人，詳細
資料尚須翻閱新的貸款合約方能向貴會報告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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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聽會意見交流

第二輪意見交流

郭委員文忠 1. 有關3%持股這件事情為什麼不太健康，雖然確實在許多上市櫃公司經營團隊的比例並
不高，但觀察到此併購案中，下屬系統台的負債確實是不斷地在上升。其背後會有潛在
的公司治理或是更嚴重的債留台灣的問題。如果是在台灣上市問題還比較小，但因為是
在新加坡上市，所以背後債務的問題未來是否能得以改善。

2. 在黨政軍與中資的部分，持有的法人與私募基金背後之實際持有者該怎麼進一步的確保
沒有相關疑慮，是我們所樂見的期許。

何委員吉森 1. TBC原規劃在今年第2季或第3季完成百分之百數位化，未來在數位化後的加值應用服務
以及可能投入之未來願景規劃，請說明是否有具體數字以實現數位化加值應用的服務，
甚至是優化目前的寬頻建設。

受讓方：
Dynami

1. 有關債務與KYC的要求程度部分，將於事後了解後再向會內說明。
2. 有關未來規劃方面，申請人規劃於106年年底試營運DOCSIS3.1的高速服務。預期可以
提供1.7GHz或更高的上網頻寬， 當然此也視相關硬體的產品與服務是否皆已齊備而定。
大致上的安排如上，如有其他細節，待瞭解後亦將向貴會說明。

TBC法務長:
林志峰

1. 有關交易完成後是否會變更目前貸款情況，據我所知目前無此情況。因為目前只是單純
買賣的信託基金管理公司，對於系統台部分完全沒有影響。

2. 目前有規劃引進DOCSIS3.1，惟仍須視其終端設備量產情況，待量產情況完全成熟後便
會導入。預估投入金額因手邊沒有資料，容後再向委員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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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聽會意見交流

第二輪意見交流

郭委員文忠 亞太電信率先推出VoLTE服務讓消費者有更多選擇，本人高度肯定。也很期待亞太未來不論
是透過個人投資或是其他方式，能在匯流中作為表率或付出更多努力。就本件申請案所提
出之疑問，當然代表人不見得能當場回答，事後是否能再提供具體改善方式。












